2011级在职法硕答辩通知及注意事项
2011级在职法硕各位同学:

2011级在职法硕答辩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同学按时按要求进行答辩，请各位同学相互转告，预祝各位同学顺利通过答辩！
第一：硕士生论文答辩程序
1、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开始及答辩程序
2、同学简要介绍答辩研究生读研期间的表现（主要是

学习、科研情况，2分钟，请同学提前写好。）

3、答辩研究生个人陈述（主要介绍论文情况，10分钟，请提前准备好）

4、答辩委员提问

5、答辩研究生准备回答问题（15分钟）

6、答辩研究生回答问题（包括答辩委员追问的问题）

第二、注意事项：
1、请同学按照名单中的顺序答辩（或者由答辩主席安排答辩顺序），待本学科同学全部答辩完成，答辩主席宣布评议结果后方可离开。
2、请同学于12月5日（周五）上午9:30将答辩后已修改完成的论文（四份）交到仙林行敏楼437。（具体流程下周挂网）
3、补拍照片未交者，本次务必将纸质版2张交本组答辩秘书。
4、论文评阅成绩中有“B”成绩的一定要填写论文修改表，交导师签字后和12月5日的定稿论文一并交上。（论文成绩明天发给班长）
第三：各学科答辩分组、时间、地点见附件。
 

   特别提醒：如因特殊情况，确实不能参加答辩的同学务必提前向法学院陈老师（83598846）和自己导师请假，并提交书面请假说明.
 
 

